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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年产1.65万吨绿氢项目-氢能装备测试中心
一、宁夏太阳山绿氢制储输用一体化（一期）年产1.65万吨绿氢项目-氢能装备测试中心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太阳山开发区；项目主要建设1套1000Nm³/h碱性水电解（ALK）制氢系统、1套1000Nm³/h阴离子交换膜电解水（AEM）制氢系统和1套100Nm³/h质子交换膜电解水（PEM）制氢系统，建设相应气液分离设施、1套2100Nm³/h氢气纯化装置、补水注碱设施及充装站，配套建设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建设完成后年产0.15万吨氢气；项目总投资1366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223.5万元，约占总投资的1.6%。
二、由宁夏润泽清源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书》内容基本完整，评价结论科学，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前提下，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可作为本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
三、项目施工、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废气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为施工扬尘和施工机械、运输车辆排放的尾气等。施工地表开挖过程中，应洒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湿度；对施工现场和建筑体采取围栏、设置工棚、覆盖遮蔽等措施；运输车辆加盖篷布等；同时，对运输道路、施工场地洒水抑尘。
（二）施工期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包括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施工期间生活污水采用临时旱厕，定期清掏处置；生产废水采用简易沉淀池，将废水沉淀处理，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道路洒水、设备冲洗水等施工用水
（三）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噪声源主要包括施工期使用的装载机、搅拌机、运输车辆等。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优先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或自带隔声、消声的机械设备，同时做好施工机械的维护和保养；在采取以上措施后，须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要求。
（四）施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地基处理和建材损耗、装修阶段产生的少量砂土石块、水泥、废金属、钢筋、铁丝、废电线、废光缆等，分类集中堆存，能回收利用的部分，由回收商进行收购，重复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部分运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点;同时产生少量生活垃圾，生活垃圾拉运至生活垃圾处理场填埋处理。
（五）运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外排气体主要为生产过程产生的放空气，主要成分为氧气和水，对环境不具有污染性。
（六）运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建成后，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纯化排水、纯水制备装置排水、地面冲洗废水等。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其他废水通过园区污水管网输送至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置。废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限值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B级标准。
（七）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需严格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噪声防治措施，确保运营期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八）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机械杂质定期运往吴忠市太阳山开发区一般固废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废隔膜、废阴离子交换膜、废离子交换树脂、废质子交换膜、废五氧化二钒催化剂、废脱氧催化剂、废分子筛、废滤网、过滤杂质、废超滤膜、废反渗透膜收集后由厂家更换回收带走。危险废物废碱液（HW35 900-399-35）由厂家更换时带走，厂区不贮存；废含油劳保用品（HW49 900-041-49）、废机油（HW08 900-249-08）、废变压器油（HW08 900-220-08）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点，按照危废管理要求，办理危废转移手续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经项目设置的垃圾箱收集后运至当地垃圾收集站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外运处理；一般固废经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库内，其中机械杂质定期运往吴忠市太阳山开发区一般固废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其他一般工业固废由厂家回收；危险废物在危废贮存点暂存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其中废碱液由厂家更换时带走，厂区不贮存。
（九）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22〕17 号）精神，严格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正规设计，在选用污染防治技术时要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并加强各环节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在环保设备设施改造中必须依法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按要求设置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和联锁保护装置，做好安全防范。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加强对各类污染治理设施的维护保养，定期进行检修，对出现故障的设施设备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确保各类设施设备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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